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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《行政复议制度新论》立足于我国现有行政复议法制，并参酌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类似制度，深
入系统地阐述了行政复议的基本原理、基本程序和基本制度，全面客观地分析了我国现行法制存在的
各种矛盾、问题和困境，以期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并符合中国需要的行政复议制度体系。
　　《行政复议制度新论》对我国现有行政复议学说框架作了较大突破，具体分为基础论、程序论和
救济论三方面内容，着重介绍与评析了行政复议之立法及学说，做到理论与实务兼筹，现状与愿景并
顾，以补现行法制与学说论述之不足，极适合从事行政复议学理研究与实务工作之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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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樊华辉，1972年7月出生，江西省进贤县人，1996年南京大学法学院本科毕业，2003年获南京大学法学
院法律硕士专业学位。
1996年8月至2002年9月，先后在江苏省人民政府法制局、江苏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行政复议处工作
。
现任江苏省人民政府督查室副主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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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   （1）主观期限。
依《行政复议法》第9条之规定，申请人应自知道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。
因“知道”具有一定的主观性，客观评价存在一定的困难，故《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15条规定，
可依不同情况分别推定是否“知道”。
换言之，“知道”并非现实的“实际”知道，而是抽象的“应当”知道。
具体推定情形如下： ①书面送达之推定。
即具体行政行为以书面形式作出并送达的，当事人（包括代表人、代理人或其代收人）“受领之时”
为“知道之日”。
其中，当面送达或邮寄送达的，当事人“签收之日”为“知道之日”；当事人拒绝签收的，行政机关
依法“留置之日”为“知道之日”；公告送达的，公告期限“届满之日”为“知道之日”。
 ②非书面送达之推定。
若法律规定具体行政行为须书面送达，而行政机关未书面送达的，视为当事人“不知道”。
法律未规定具体行政行为须书面送达，行政机关亦未书面送达的，则以当事人“实际知道行为存在之
时”为“知道之日”，其中被申请人能够证明当事人知道的，以证据材料证明当事人“知道之时”为
“知道之日”。
 ③默示拒绝履行义务之推定。
行政机关默示拒绝履行义务的，以法定履行期限“届满之日”为“知道之日”。
无法定履行期限的，行政机关收到申请“满60日时”为“知道之日”。
紧急情况下请求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、财产权法定职责的，不受“60日”之限制，行政机关未及
时履行职责的，“未履行时”即为“知道之日”。
 （2）客观期限。
客观期限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作出为判断标准，至于申请人是否知道在所不问。
若当事人因故一直处于未知状态，或经过很长时间后才知道，如仍适用主观期限之规定，法律关系将
始终处于不确定状态。
为确保行政行为效力之安定，以及实现申请期限之目的，有必要规定一客观期限，以为主观期限之补
充。
无论申请人是否知道具体行政行为，只要经过该期限后即不得申请。
 ①境外法例。
韩国《行政审判法》第18条第3款规定，自处分作出之日起经过180天的，不得提出审判请求。
日本《行政不服审查法》第14条第3款规定，自处分作出之日的次日起经过1年的，不得提起审查请求
。
即无论当事人是否知道处分存在，只要该处分作出后180天或1年，即不得提起行政审判或不服申诉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“作出之日”非指作出处分之日，而是处分对外表示并产生效力之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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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行政复议制度新论》的写作过程历时12年，可谓“十年磨一剑”。
《行政复议制度新论》对我国现行行政复议制度作了全面分析和深刻反思，并在吸收和借鉴大陆法系
国家类似制度之基础上，对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作了前瞻性、系统性研究，以期为行政复
议法的修订尽绵薄之力。
《行政复议制度新论》之所以称为“新论”，盖因其体系、架构以及观点、论说等，前人不曾言之或
未曾有过如此系统性之论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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